听证会注意事项

一、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对荔城区园地、林地、草地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的可行性、科学性和实用性等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使其进一步完善。

二、与会代表凭《听证通知书》或《听证邀请书》入场。

三、听证代表应当带上听证材料，亲自参加听证，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听证内容的意见和建议。

四、听证代表和旁听者应遵守听证会纪律，保守国家秘密，自觉维护会场秩序，不得摄影、摄像，不得随意走动，不得喧哗、哄闹和实施其他妨碍听证活动的行为。违反听证会纪律的，听证会主持人可以责令其退场。

五、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提前了解、熟悉定级和基准地价成果的相关资料，并事先做好发言准备，会上发言时应突出主题、简明扼要，每人发言不超过5分钟。参加旁听的人员，可以书面形式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六、听证材料仅供听证代表发表意见时参考，会后收回。

